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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3_80_8A_E

5_8C_97_E4_BA_AC_E6_c27_28494.htm 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

司、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北京市针棉织品进出口公司、北京市服装进出口公司： 为

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北京地区纺织品出口创汇，

我关经研究制定了《北京海关对北京地区化纤、染化料备料

加工进出口货物的监管细则》，现随文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海关对北京地区化纤、染化料备

料加工进出口货物的监管细则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 北京海关

对北京地区化纤、染化料备料加工进出口货物的监管细则 第

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促进北京地区纺织产品出口创汇，做好对

化纤、染化料备料加工的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

税仓库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制定本监管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 第二条 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应建立符合海关监

管要求的化纤、染化料备料保税仓库，包括总库和和各分库

。(以下简称“保税仓库”)。 作为仓库的法人，北京纺织工

业总公司应依照《海关法》及有关规定，对所属保税仓库进

行管理并向海关承担法律责任，按海关监管的要求设立专帐

，并配备经海关培训认可的专职管理人员。保税仓库应有明

显统一的标志。 第三条 为生产出口纺织产品而进口的备料加

工用化纤和染化料属于保税货物。该货物自进境之日起，到

其制成品出境办结海关手续之日起，均应接受海关监管，未



经海关允许不得擅自转让、出售、调换或移作它用。海关可

根据需要对保税货物的进出口、加工、生产、储存、调拨等

各环节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第四条 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

为保税仓库经理人。应负责向海关办理进口保税化纤、染化

料的备案、报关和储存、半成品出库加工及半成品结转给外

贸公司前的核销以及补税等各项管理工作。 各生产加工企业

负责保税原料自入工厂之日起到加工半成品、成品出厂之日

止的生产、储存等各项管理工作。 外贸公司及有关外贸经营

权的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负责保税制成品直接组织出口

。保税关成品由外贸公司及经营单位组织进行转厂再加工时

，外贸公司及经营单位应持进料加工登记手册，会同保税仓

库经理人共同向海关申请办理结转手续。 成品出口后，由外

贸公司负责向海关核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